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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C_B0_E5_87_BA_E8_c42_534305.htm 在实务工作中，土地

出让金往往不是一次性支付，土地使用权证也未必在土地出

让金支付后立即取得，这就引出了该土地出让金如何核算的

问题。我建议，土地出让金的核算可按以下三种情况分别作

出处理： 1.土地出让金未支付完毕，土地使用权证已经取得

。这时，实际上土地使用年限已经确定，尚未支付的土地出

让金可以理解为欠付款，因此，可按土地使用权总价金额借

记“无形资产”科目，总价与已支付的土地出让金之间的差

额部分贷记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。同时，土地成本按土地使

用证上的使用期限作分期摊销。 2.土地出让金已支付完毕，

土地使用权证尚未取得。因土地出让金已全部结清，所以列

无形资产后，不会再变动（除了摊销），问题是权证未取得

，土地面积有时可能会与土地使用权证有出入。资产是指由

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、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并能给企业带来

经济利益的资源。既然已列作无形资产，应当按一定的方法

（一般是直线法）予以摊销。摊销年限可以按土地出让合同

上规定的年限确定。届时，土地面积按照实际进行调整。 3.

土地出让金未支付完毕，土地使用权证尚未取得。对此，存

在两种观点：一种观点认为，既然权证未取得，土地使用年

限不能确定，款项亦未支付完毕，作挂账处理较妥；第二种

观点认为，虽然权证未取得，但土地使用权已享用，比照在

建工程已完工交付使用，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手续的会计处

理，应当暂估入账，并按暂估入账数及暂估的使用年限开始



摊销，待权证取得后，再在土地使用权的剩余年限内作调整

。这样处理，比较符合会计的真实性原则和稳健性原则。 此

外，受让土地的折扣（优惠）的会计处理，也是值得讨论的

问题。有的企业在公司制改组过程中，地方政府为了支持企

业公司制改组（有的主要是为了公司上市），在企业受让土

地时给予一定比例的折扣（优惠）。对这部分折扣如何处理

，目前有两种意见： 一是将它视作土地管理部门（包括土地

储备中心）给予企业的一种捐赠，列作资本公积。作此会计

处理的前提就是在土地出让合同中明确该等土地的单价、折

扣、净值等数额，并承诺该等折扣归企业所有，土地管理部

门不再享有，以土地原值借记“无形资产--土地使用权”科

目，并以实际付款数额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以两者差

额（折扣）贷记“资本公积--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”科

目。 二是将它视作一般交易中的销售折让。土地使用权按实

际支付金额入账，不产生资本公积。作此会计处理的前提是

在土地出让合同中并没有明确土地原值、折扣、净值等数字

和土地管理部门的书面承诺，只列了折扣后的数额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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